
卢氏县烟草专卖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

一、行政许可类

1.烟草专卖零售许可流程图

申 请

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

专卖监督管理科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

受 理

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，县烟草局 2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

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

理，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

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

日期的书面凭证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

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，

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

期的书面凭证。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

式，但自接收材料 2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，

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

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当场

或者在2日内一次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

容

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行政机关能

够当场作出决定的，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

专卖监督管理科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（5日内完成）

审 查
专卖监督管理科审查（3日-13 日内完成）

决定
县烟草局作出决定（5日内完成）

准予登记 不予登记

特专卖监督管理科结案（立卷归档）

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
工作日



二、行政处罚类

第 1-25 项（罚款超过五十元）一般程序流程图

重大行政处罚

案件来源

初步确认违法事实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

不予立案

专卖监督管理科登记立案、调查取证

移送有关部门
专卖监督管理科撰写调查终结报告

不予处罚

无陈述申辩意见 有陈述申辩意见
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

专卖监督管理科提出初步处罚意见，经县烟草局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审理决定

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

并告知陈述申辩权
告知听证权

形成调查终结报告

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组织听证

制作听证笔录

专卖监督管理科 15 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

执行行政处罚决定（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）

专卖监督管理科结案（立卷归档）

县烟草局立案审批



2.第 1-25 项（罚款低于五十元）简易程序流程图

制作当场处罚决定书

调查取证

出示证件、表明身份

初步确认违法事实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

当场告知处罚依据、处罚意见和陈述申辩权，并听取陈述申辩

送达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场处罚决定报行政机关备案

执行行政处罚决定（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行政机关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）

结案（立卷归档）



三、行政强制类

1.第 1-2 项行政强制措施类流程图

专卖监督管理科依法作出其他处

理

县烟草局审查批准行政强制措施

(紧急情况需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，依法补办批准手续)

发现行政相对人有涉嫌违法行为，依法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

当事人到场的，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、

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

当事人不到场的，邀请见证

人到场

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

制作法律文书，由当事人（或见证人）、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确认，

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

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，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，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

专卖监督管理科通知当事人到场，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出

示执法证件

15 日内查清事实，作出处理决定。

依法予以没

收

专卖监督管理科结案（立卷归档）

专卖监督管理科实施行政强制措施

查封、扣押：交付查封、扣押清单；




